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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亨通慈善基金会信息公开暂行办法
	第一条 为规范基金会信息公开活动，加强基金会自身的宣传建设，展示基金会的各项工作，让社会更多的了解本基金会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	第二条 基金会秘书长全面领导信息公开工作，包括审定信息公开工作计划和有关制度，研究决定信息公开中的重大问题，指导并推进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。
	第三条 基金会秘书处承担信息公开日常工作，主要职责是：
	一、拟定信息公开工作计划、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；
	二、拟定信息公开工作相关规章制度，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；
	三、负责编制本基金会信息公开目录、信息公开年度总结等；
	四、协助理事长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；
	五、对于已公开的信息，制作信息公开档案并妥善保管。
	第四条公开信息通过基金会官方网站、管理机关指定媒体，及其他大众媒体予以公开，需体现及时性、公开性、权威性、严肃性、全面性。
	第五条 本基金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包括：
	一、章程和理事会成员信息；
	二、年度工作报告；
	三、财务会计报告；
	四、开展公益资助项目的信息；
	五、民政部门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。
	第六条 基金会依据民政部规定，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及财务会计报告。
	第七条 基金会公开有关活动或者项目的信息，应当持续至活动结束或者项目完成。信息一经公开，不得任意修改，确需修改的，应当严格履行本基金会内部管理制度的程序。
	第八条 本基金会应当将信息公开活动的情况如实反映在年度工作报告中，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。
	第九条 本办法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公告实施。

